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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獎 項 □創新獎  █精進獎 

提 案 機 關 臺北市政府資訊處 

提 案 人 
（或單位） 

應用服務組 (主要提案人：張秀湘) 

提 案 主 題 「案件快易查、市政好透明」－非網路申辦案件進度查詢服務 

提 案 緣 起 

一、 本府網站申辦單一窗口「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於 91 年 4 月

1 日建置完成，提供共計 1,103 項申辦案件項目，其中網路

申辦案件項目計 498 項(含 102 項全程式網路申辦案件項

目)，讓民眾更能迅速便捷地透過網路完成申辦或書表下載作

業，為國內政府機關市政服務 e 化之典範。 

二、 「臺北市民 e 點通」網站多年來著力於推動 498 項網路申辦

服務，提供民眾網路申辦及案件進度查詢服務，惟大部分民

眾仍習慣以親自臨櫃、郵寄或傳真等非網路申辦方式辦理，

而非利用網路申辦之案件申辦進度，民眾只能等待機關電話

聯絡或是自行撥電話詢問方式進行。 

三、 為提供民眾主動式創新服務，由本處進行「臺北市民 e點通-

非網路申辦之案件進度查詢服務」共用性系統規劃及開發，

整合主動提醒服務(e-mail、簡訊主動提醒)及 1999 市民當家

熱線話務人員代查詢服務。 

四、 不論是網路申辦或是非網路申辦(親自臨櫃、郵寄、傳真或電

話等)方式申辦案件，民眾只要上網查詢、讀取簡訊或撥打

1999 市民當家熱線詢問，即可得知案件辦理情形，讓民眾能

夠即時掌握案件申辦進度。 

五、 藉由資訊資源整合，減少本府各機關資源重複浪費，並落實

本府推動申辦單一窗口服務及市政資訊透明化之政策，進而

提升本府各機關市政服務品質及為民服務之績效。 

實 施 辦 法 

一、作業依據 

  依據「臺北市政府推動民眾網路申辦作業規範」及「電腦處

理個人資料保護法」之相關規定辦理。 

二、實施對象 

  本府所屬第一線為民服務之一級、二級機關。 

三、實施範圍 

  非網路申辦(親自臨櫃、郵寄、傳真或電話等方式)辦理且處

理時限 5天以上之人民申請案件項目。 

四、系統開發 

(一)機關承辦端 

1.開發「非網路申辦案件流程管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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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內開發非網路申辦案件流程管理

功能模組，提供機關案件管理、案件關鍵流程說明設定、案

件進度更新、受理憑單設定等功能。機關人員由臨櫃、郵寄、

傳真或電話等管道受理案件並依「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

法」之規定取得民眾同意後，始進行案件登錄作業，系統會

自動產生案件編號供後續辦理進度流程追蹤使用。 

2.整合主動提醒服務(e-mail 通知、簡訊主動提醒) 

案件成案及結案時，系統自動發出 email 及簡訊通知民眾案

件編號及查詢密碼，並提供 email 及簡訊通知說明設定功

能，機關可於系統內先行設定好案件每個關鍵流程的進度說

明定型稿，機關人員於更新案件進度時可再視實際情況自行

變更 email 及簡訊通知說明，機關人員在承辦過程中可利用

email 及簡訊通知服務與民眾溝通。 

3.提供案件處理時限統計功能 

機關人員可經由案件處理時限控管(依限辦出、逾期辦出)

及統計報表，掌握各項案件的承辦狀況。 

(二)民眾申辦端 

1.開發「非網路申辦之案件進度查詢服務」功能 

民眾只需至「臺北市民 e點通」網站案件進度查詢網頁，輸

入案件編號及查詢密碼，即可搜尋到案件申辦進度。另一方

面，當民眾申辦的案件辦理完成時，系統也將自動發出

email 及簡訊通知民眾，民眾無論是主動查詢或是接收通

知，皆可即時掌握案件申辦進度。 

2.開發「1999 市民當家熱線話務人員代查詢」功能 

本計畫亦提供 1999 市民當家熱線話務人員代查詢介面，不

熟悉電腦操作或無使用 email、手機簡訊之習慣的民眾及年

長者，可撥 1999 市民當家熱線，由 1999 話務人員代為查詢

案件申辦進度，提供市民單一窗口優化服務、提升市政服務

品質。 

五、後續應用服務開發計畫 

(一)整合本府公文管理系統 

為加強電子化作業流程，「臺北市民 e 點通」網站已計劃與公

文系統進行整合作業，提供機關公文取號、流程管理等作業功

能，以簡化行政流程、加速機關作業效率。 

(二)整合民政局「區級政府管理資訊系統」 

民政局正建置「區級政府管理資訊系統」，將區公所各課室業

務推動成立單一櫃檯。該系統建置案之「單一櫃檯受理檢核作

業子系統」已計劃與「臺北市民 e 點通」網站進行整合作業，

未來將區公所單一櫃檯受理之案件後送至「臺北市民 e點通」

網站進行非網路申辦案件流程管理及提供民眾案件進度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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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email 及簡訊通知等便民服務。 

六、推動與宣導 

(一)機關承辦端 

1.本計畫初期以徵求試辦機關方式進行。 

2.辦理機關教育訓練，以提升機關操作本系統之熟悉度。 

3.提供推廣文宣及文案，以利機關宣導使用。 

(二)民眾申辦端 

1.製作案件申辦及進度查詢等流程圖說教學，提供民眾瀏覽。

2.透過跨機關櫃檯整合宣導管道，可以間接促進民眾了解使用

網路查詢服務，提升網站能見度及為民服務之績效。 

實 施 過 程 

一、執行期程 

  本案執行期程分 2 階段： 

 (一)第 1 階段「服務試辦」 

推動非網路申辦案件進度查詢服務，並徵求試辦機關及試辦案

件項目(如附件 2)。第 1階段執行期程如下： 

    1.系統開發時程 

期程 工作項目 

97/4/1-4/18 遴選機關訪談與系統分析 

97/4/21-5/15 系統設計及開發 

97/5/16-5/25 系統測試 

97/6/2 系統上線 

   2.機關導入時程 

期程 工作項目 

97/5/5- 5/16 徵求試辦機關 

97/5/26 試辦機關教育訓練 

97/6/2 機關上線 

 (二)第 2 階「全面推廣」 

於第 1階段試辦 4個月後進行本案效益評估，規劃與本府研考

會合作以進行全面推廣。本府研考會已於 97 年 9 月 30 日行文

本府各機關自行提報案件項目並進行試辦推廣，預計於 98 年

1 月 1 日全面推動上線。 

二、行政作業說明 

項次 時間 行政作業事項 

1 97/3/14 與本府研考會召開推動服務協商會議，研議開

發「臺北市民 e 點通-非網路申辦案件進度查

詢服務」。 

2 97/3/28 行文本府研考會確認系統上線期程為 97 年 6

月 2 日(北市資應字第 09730063800 號函)。 

3 97/4/1 本府研考會行文本府各一級機關周知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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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執行期程(北市研三字第 09731155000 號

函)。 

4 97/4/18 邀集民政局研商民政類、區政類案件流程功能

需求訪談及確認試辦案件項目(97 年 4 月 25

日北市資應字第09730085300號函會議紀錄)。

5 97/4/22 召開系統功能會議，確認功能及流程。 

6 97/5/9 發文徵求試辦機關及試辦案件項目(北市資應

字第 09730093500 號函)。 

7 97/5/26 舉辦「臺北市民 e 點通-非網路申辦案件流程

說明會暨教育訓練」，授課人數計 33 個機關，

共 145 人。 

8 97/5/30 確認所有試辦案件項目並設定完成。 

9 97/6/2 本計畫正式上線，試辦機關共計 33 個機關、

25項試辦案件項目(97年 6月 9日北市資應字

第 09730114200 號函)。 

10 97/6/4 民政局「單一櫃檯受理檢核作業子系統」介接

訪談會議，確認雙方系統資料傳輸欄位。 

11 97/6/12 提供web查詢介面委請秘書處市民服務組協助

辦理 1999 話務人員代查詢服務。 

12 97/6/23 提供「案件快易查、市政好透明」文宣供機關

宣導使用。 

13 97/7/1 擴充功能(滿意度問卷、電子流程圖、通知補

正時限扣除、憑單補列印等功能)上線，第 1

階段功能開發結案。 

14 97/7/29 1999 市民當家熱線話務人員代查詢服務上線。

15 97/9/30 本府研考會府授研三第 09733812700 號函，全

面推動由本府各機關自行提報案件項目並進

行試辦推廣，訂於 98 年 1月 1 日上線。 

 三、執行困難點及突破方案 

(一)法令限制 

1.困難點：依「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定，機關人員

需取得民眾同意後，始得進行系統登錄作業。 

2.突破方案：由試辦機關提供同意書，於受理案件時提供民眾

填寫。 

(二)機關業務導入 

1.困難點：機關人員須學習新業務流程，受理案件時須取得民

眾同意書後，進行系統登錄作業並列印受理憑單給民眾、宣

導說明、後續案件進度更新、追蹤等流程。 

2.突破方案：(1)辦理機關人員教育訓練，提升機關業務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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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操作本系統之熟悉度。(2)整合 1999 市民當家熱線單一窗

口優化服務，由 1999 市民當家熱線話務人員代為查詢案件

申辦進度，減輕機關人員電話工作量。 

(三)系統整合 

1.困難點：目前少數機關已自行建置網路申辦或案件進度查詢

等相關專屬性系統，為提供民眾單一化市政服務，須進行相

關系統介接或整合。 

2.突破方案：(1)計畫整合公文管理系統，以加強電子化作業

流程。(2)與民政局「單一櫃檯受理檢核作業子系統」系統

介接作業，後續將再與其他機關進行介接協商，藉由服務資

源整合，落實本府推動申辦單一窗口服務。 

實 際 執 行
成 效 

一、試辦期間成效分析   

  本計畫於第 1階段試辦期間，自 97 年 6月 2 日上線至 9 月 30

日止，計 85 個工作天，計有 782 位民眾同意使用此服務，共計發

出 319 封 email、1,287 通簡訊通知、民眾回覆服務滿意度計 10

件(詳如附件 3、4)。 

二、整體量化效益 

  依據本府公文管理系統統計數據，本府人民申請案件量每年

約 900 萬餘件，預估民眾詢問案件辦理進度的數量約佔 5%，每年

本府各機關受理民眾詢問案件數約有 45 萬件（900 萬 X5%）。另依

據本府 1999 市民當家熱線每通電話平均處理時間（10 分鐘）做為

各機關受理民眾詢問所須工時。 

(一) 節省民眾案件進度查詢時間並提供主動式服務：以往民眾

親自臨櫃、郵寄、傳真或電話等方式申辦，只能等待機關

電話聯絡或是自行詢問方式進行，且須等待服務人員查詢

進度再告之，每通電話平均約須 10 分鐘進行處理，若改

由網路查詢，可 24 小時隨時自行操作「即時」獲得所需

資訊，並可收到本府服務人員利用簡訊及 email「主動式」

通知服務。 

(二) 節省民眾案件進度查詢電話費用：民眾若急於了解案件申

辦進度會主動致電詢問，現改由網路查詢、收到 email 或

簡訊通知，即可掌握案件申辦進度不須再花費電話費用，

以每通電話 10 分鐘(1.6 元/3 分鐘)計算，總計約可節省

民眾電話費用計 240 萬元（45 萬件 X10 分鐘 X1.6 元/3 分

鐘）。 

 

(三) 減輕本府服務人員工作量：以電子化及系統化作業替代電

話往來，節省機關人事成本，民眾不受上班時間查詢限

制，第 1線為民服務機關可減少接聽電話頻率及時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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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通電話平均受理 10 分鐘，將可為本府節省公務人力達

約 9,375 人天(45 萬件 X10 分鐘/60 分鐘/8 小時)。 

(四) 節省本府系統建置及維護費：由本處進行資訊資源整合，

進行申辦共用性系統建置及維護，本服務建置成本約為 30

萬元(含 97 年度簡訊費用)，提供第 1線為民服務機關（共

計 79 個單位）使用，減少各機關資源重複投資。若各機

關自行建置進度查詢系統，每機關以小額採購金額（10 萬

以下）估算，再扣除本處建置共用性系統成本約 30 萬元，

建置成本將可為本府節省約 760 萬元（不含後續維護費用

及簡訊費用）。 

三、整體質化效益 

(一) 提供案件查詢即時性及便利性：提供民眾各項申辦案件進

度查詢 24 小時不打烊之網路便利性服務，並提供訊息即

時通（以 email 或簡訊）等線上便民服務。 

(二) 提供案件流程標準化及透明化：透過共用性系統的建立，

民眾只需面對申辦資料、查詢及操作流程一致的單一申辦

服務網站，減少民眾使用困難度，並提供透明化案件處理

進度。 

(三) 提昇市政服務品質及市民滿意度：落實本府推動申辦單一

窗口服務之政策，提供市政透明化，提升市政服務品質，

透過第 1線服務機制改善以提升市民對施政滿意度。 

(四) 整合 1999 市民當家熱線單一窗口優化服務：民眾若不熟

悉電腦操作或無使用手機簡訊之習慣，可撥 1999 當家市

民熱線請話務人員代為查詢案件申辦進度，提供市民單一

窗口優化服務。 

 


